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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庚大學醫學系暨中醫系轉系細則 

 
    93年5月13日教務會議通過訂定 

114年2月27日教務會議通過修正 

 

第 一 條  茲依據本校「學生申請轉系(所)辦法」第二條第二項訂定「長

庚大學醫學系暨中醫系轉系細則」(以下簡稱本細則)，並設置

「醫學系暨中醫系轉系審查委員會」(以下簡稱本委員會)辦理

轉系事宜。 

第 二 條  本委員會設置委員五至九人，由教務長、醫學院院長、副院

長、醫學系、中醫系系主任及兩系之教師各ㄧ名組成之，主任

委員由教務長擔任，主持會議並綜理轉系之相關事務。 

第 三 條   本委員會之職掌如下： 

一、審核簡章及試務工作行事曆並負責執行。 

二、協調考試之試務、命題、印題、閱卷、核計、總務、會

計、資訊等相關工作。 

三、決定最低錄取標準及錄取等相關事項並公告錄取名單。 

四、督導工作，裁決招生爭端及違規事項等。 

五、訂定考試之經常工作費及各項試務工作酬勞金等。 

六、其他轉系工作相關事項。 

第 四 條  招收轉系之對象為本校大學部一、二年級在學生，得參加轉系

考試，考生需符合如下資格： 

一、學業成績： 

1.歷年成績加權總平均班排名前百分之二十者。 

2.任何必修課程期中辦理停修者，不得報名。 

二、操行成績：每學期八十分(含)以上。 

三、通過以下任何一項英文檢定：全民英檢中高級、多益 750

分、劍橋大學英語能力分級測驗 B2、雅思 5.5 分、托福

87 分以上之同等資格，並檢具佐證資料。 

第 五 條  招生簡章由本委員會制定，並最遲於第一學期結束前公告。 

招生簡章應詳列招生學系、招生名額、報考資格、考試項目、

考試日期、報名手續、評分標準、錄取方式、同分參酌比序、

成績複查、報到程序、遞補規定、招生紛爭處理程序及其他相

關規定。 

招生簡章應敘明涉及考生權益之相關事項，必要時應以粗體字 

特別標註或舉例詳加說明，以提醒考生注意並避免誤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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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六 條  每年度招收之轉系生名額為醫學、中醫兩系原核定名額之缺

額。 

第 七 條  因轉系而應補修學分者，應令補修之；若未於修業年限完成學

分者，得延長修業至多二年。 

第 八 條  本細則如有未盡事項，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理。 

第 九 條  本細則經教務會議通過，自發布日施行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
